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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H）：000063/763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78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

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2017年12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

长殷一民先生主持，应表决董事14名，实际表决董事14名，公司监事会成员及相

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解散并清算注销广云和兴股权投资基金（杭州）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同意解散并清算注销广云和兴股权投资基金（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有权签字人就上述事项签署相关法律

合同及文件。 

表决情况：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关于广兴云合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设立中和秋实基金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同意终止设立深圳南山中和秋实产业基金（有限合伙），不再签署关于本

基金设立或募集相关的协议或文件，并终止相关工商注册和基金募集工作； 

2、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有权签字人就上述终止事项的相关安

排签署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表决情况：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关于中和秋实基金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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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于 2016年 12 月 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兴软创拟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中兴软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软创”）作为委托人设立中兴软创 1号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即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资管计划”），并以每股 3.01元

人民币的价格向资管计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6,000万股。 

    本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兴软创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并终止

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同意中兴软创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

牌，并终止向资管计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兴软创终止了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目前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 

根据中兴软创业务发展需求，本公司于 2017年 12月 2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兴软创拟继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同意中兴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继续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并向员工持股平台定增股份不超过 6,000 万股，定增价格为人民币 3.01 元/

股,合计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8,060万元。 

2、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有权签字人代表公司签署有关文件。 

本次股份增发完成后，员工持股平台（包括若干个有限合伙企业）将持有中

兴软创不超过 10%股份，本公司将持有中兴软创约 80.1%股份，嘉兴欧拉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将持有中兴软创约 9.9%股份。 

表决情况：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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